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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马黎阳先生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6人，代表股份595,19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40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4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1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5 人，代表股份 55,194,2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5人，代表股份55,19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9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5人，代表股份 55,19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26％。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拟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497,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267％；反对 16,748,
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9％；弃权9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97,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367％；反对

16,74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439％；弃权94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9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徐格格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会规则》”）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本

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和验证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文件材料及

事实。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

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

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在此同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

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刊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

第九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96，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刊登

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已达十五日。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

国投财富广场3号楼5层召开，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6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到册及股东身份证明等文件，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0,00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162%，前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系股权登记日

2025年12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

东共计32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19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26%。以

上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结算验证其身份。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不包含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55,19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26%。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者视频方式出席/列席

了本次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了《会议通

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现场表决以

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普通表决事项，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表

决通过。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在审议时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靳明明

经办律师：徐格格

事务所负责人：孔 鑫

2025 年 12 月 26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

（2025年 12月 24日、2025年 12月 25日、2025年 12月 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及第一大股

东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12月24日、2025年12月25日、2025年12月26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

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正在筹划并购

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无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

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披露《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2025-047），航科新世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科新世纪”）拟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1,800,002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1.0000%），减持期间为

2025年 11月 26日至 2026年 2月 25日。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披露《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2025-054），航科

新世纪于 2025年 11月 26日至 2025年 12月 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
000,000股。截止目前，航科新世纪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经公司核实，在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

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

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5-056

转债代码：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27
839,111,046

46.02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宋立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付少学先生、彭明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苏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宗勇先生，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胡耀坤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钟德红先生，纪委书记李建昌先生，副总经理翟

树新先生，副总经理兰洪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4,828,637
比例（%）

92.3392

反对

票数

64,176,808
比例（%）

7.6481

弃权

票数

105,601
比例（%）

0.0127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74,855,984 92.3424 64,138,961 7.6436 116,101 0.014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4,866,084
比例（%）

92.3436

反对

票数

64,123,061
比例（%）

7.6417

弃权

票数

121,901
比例（%）

0.0147
4.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8,537,951
比例（%）

99.9317

反对

票数

448,994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124,101
比例（%）

0.014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8,592,451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401,294
比例（%）

0.0478

弃权

票数

117,301
比例（%）

0.014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无特别决议议案；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3.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杨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25-08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公司总部办公楼7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8
221,591,709

5.20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董事一致推选董事王向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与

网络投票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长毛展宏先生因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总经理李洪建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唐邦秀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15,456,091 97.2311 4,938,288 2.2285 1,197,330 0.54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执行情况
及 2026 年 度 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5,456,091

比例（%）

97.2311

反对

票数

4,938,288

比例（%）

2.2285

弃权

票数

1,197,330

比例（%）

0.54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波涛、张振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山钢股东会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公告编号：2025-060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74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傅建立先

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傅建立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职务，辞呈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阔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傅建立

离任职务

董 事 、副 董
事长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26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11 月14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
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傅建立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傅建立先生

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傅建立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傅建立先生为公

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设职工董事1名，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黄阔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其他在任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黄阔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黄阔先生，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11月至今

担任公司销售部销售经理；2017年7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截止目前，黄

阔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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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新区新晖路10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
443,498,114

68.6569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3,216,400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计

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白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77,320
比例（%）

0.0399

弃权

票数

22,900
比例（%）

0.0053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5、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6、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7、议案名称：《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303,794
比例（%）

99.9561

反对

票数

191,420
比例（%）

0.0431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09、议案名称：《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297,894
比例（%）

99.9548

反对

票数

197,320
比例（%）

0.044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2.10、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3,303,794
比例（%）

99.9561

反对

票数

191,420
比例（%）

0.0431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元华、蒋卓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激励

计划及其摘要、《公司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2025年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5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

公司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

等。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含公司独立董事、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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